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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书法艺术是中国艺术中的独特艺术类型。它依存于汉字的表意文字的形、声、义统一体，来源于汉

字书写工具的柔翰、墨色、浸润的独特笔墨实践。从本体论来看，书法艺术的本原是汉字的表意性符号及其

时间构成，其存在方式是汉字的线条的“一画”变化及其空间构成；从认识论来看，书法艺术并不反映社会生

活本身的物象，而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创作主体的精神风貌、生活间性的情感交流；从辩证法来看，

书法艺术是天和人、虚和实、动和静、情和理的对立统一；从价值论来看，书法艺术是利、真、善、美、圣的超越

和融合的整体价值，以超越功利性（利）、融汇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真和善）的美，达到出神入化的神圣性
（神圣）境界，感天地而泣鬼神。

关键词：书法艺术；汉字；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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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艺术是中国的独特艺术类型。它依存
于汉字的表意文字的形、声、义统一体，来源于汉
字书写工具的柔翰、墨色、纸张浸润的独特笔墨
实践。我们在《美学教程》中就已指出：书法艺术
是中国所特有的艺术之一，是运用毛笔为主要表
现工具，以汉字为表现材料来塑造形象以表现情
感的一种艺术。中国人写的字之所以能成为艺
术品“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
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是毛笔”（宗白华：
《美学散步》）。汉代书法家蔡邕在论书法之美时
有一句至理名言：“唯笔软则奇怪生焉”，他认为
中国毛笔的柔软性能使中国书法线条得以充分
展示的根本，有利于情感的自由抒发。元人陈绎
在《翰林要诀·变法》里说：“情之喜怒哀乐，各有
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
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
之敛舒险丽亦有深浅，变化无穷。”对于书法，我
们可以从力遒、理通、形美、韵胜几方面去欣赏。

与其他造型艺术相比，其审美特征是：第一，表情
的抽象性。书法依据汉字的点与线的变化，字型
结构的处理来表现书家情感。如颜真卿《祭侄文
稿》，其表情性是非常突出的，他得知其侄战死，

情不能自已，奋笔直书，排倾自己的义愤。若将
书法作品的点画与情感表达一一对应则是徒劳
的。第二，变形之美。书法与国画同源，而且也
同质。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
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书法之美也是如此，妙在
字形的变化。分布点画，要照顾到笔画线条的大
小疏密关系，行笔落墨要注意空白部分的安排，

还要关注字境。正如孙过庭《书谱》中所说：“一
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
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
枯，泯规矩于方圆，循钩绳之曲直。”［１］因此，书法
艺术是在中国特有的毛笔（柔翰）书写、研墨（墨
色）和纸张（浸润）显形的笔墨实践中，逐步由功
利性的书写转化为人的主体精神和审美情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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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精神生产和审美实践的艺术种类。它之所
以成为中国特有的艺术种类，就是因为：其一，汉
字的意象性特征，即汉字以一个个的独体或者合
体的方块字的符号来唤起相应的形象（物象或者
表象），以传达一定的意义，从而形成形、声、义相
统一的意象性符号，适合于艺术的传情达意的本
质特征。其二，汉字书写工具的柔翰、墨色、浸润
等特色，即柔软弹性的毛笔、浓淡湿枯的墨色、浸
润丰满的纸张，形成了汉字书写实践的千变万
化，鬼斧神工，创造出具体、独特、感人的字体形
象，非常适合于艺术的独创性、具体性、感染性的
形象本质。所以，尽管世界上的拼音文字或者表
音文字也有把字母变形、装饰而形成的书写艺
术，那只不过是一种书写装饰技巧的技艺，还没
有由技入道，并没有像汉字书法艺术这样具有艺
术的本质和本质特征的独立的拼音文字的艺术
形式和艺术门类。

一、书法艺术是汉字符号书写
的笔墨实践

　　关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本质，我们一向认
为，本质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开放性的，任何
事物都不可能有一种一成不变的、实体存在的，
完全封闭的本质。然而，任何事物都还是应该有
相互区别的内在规定性，即某些本质或者本质方
面，而不应该像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那样
完全否认事物之间的根本性区别的本质，所谓
“反本质主义”只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论
调。尽管反本质主义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本
质观进行了有力地反思、批判、颠覆，但是，它却
完全否定了事物的本质，就是大谬不然了。因
此，我们认为，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本质不仅是
存在的，否则就不可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
我们在此分别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
价值论几个不同角度来论述书法艺术的本质。

从本体论来看，书法艺术的本原是汉字的意
象性符号及其时间构成，其存在方式是汉字的线
条的“一画”变化及其空间构成，从而是一种汉字
的特殊的笔墨（纸张）的实践，或者简称为汉字的
笔墨实践。所谓本体论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本原
和方式的哲学学问。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书法艺
术，就是要揭示书法艺术的存在本原和方式。书

法作为一门艺术，既是来源于汉字书写实践，又
是以笔墨纸张的书写形式为存在方式的一种实
践，或者说是一种汉字的精神生产或话语生产，
即汉字符号的笔墨实践。

书法最早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书写实践。这
种书写实践原本就是为了记录、传承、传播人们
的思想、感情、意愿，是在人们的实用性话语实践
的基础上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超越实用性的
话语实践。这种话语实践已经不是单纯的口头
语言的话语实践，而是以形、声、义相统一的汉字
书写的话语实践为出发点，逐步扬弃了汉字话语
实践的实用性，主要以汉字符号的形、声、义的精
神内涵和审美形象来表达书写者和观赏者的精
神境界和审美情感。当汉字的书写转化为书法
艺术以后，汉字的形、声、义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就
基本上隐退而消弭了，成为汉字的形、声、义相统
一的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形象化和情感化的
实践创造。

书法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
实践创造，是一个时间性展开的过程，所以是一
个动态的实践操作过程，一幅书法作品是要一笔
一划地书写出来，一个一个方块字地描画出来
的。这样书写描画出来的书法作品，并不是一个
可以指称一定对象世界具体事物的形象，而是一
个表达某种精神内涵和审美情感的意象性符号，
是一个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因此，书法艺术
的形象创造，从实践过程来看，是一种意象性符
号的时间构成。也就是说，书法艺术的每一个字
的一笔一划，一个个方块字所组成的整体书法作
品，都是在时间中具体形象地历时性铺陈出来
的，因此，书法艺术实践包含着类似于语音符号
的历时性特征和意象性创造，富于内在的精神意
蕴和层层深入的审美意味。因此，我们在欣赏一
件书法艺术作品时，就不仅仅是像面对建筑、绘
画、雕塑等那样，执着于静态的造型存在，而是要
从书法笔墨实践的实际操作过程，即一点一横、
一撇一捺、一笔一划、一转一折、一提一顿地运笔
施墨的历时性过程，来领悟其内在的精神意蕴和
深邃的审美意味。因此，书法是一种灵动的艺
术，生命节奏的艺术，点、线、面的交响艺术。

书法艺术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又是一种汉字
的笔画、墨色定型于纸张之上的形象创造。因
此，它又是由“一画”而变化形成的空间构成，与
建筑、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一样，最终要呈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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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以视觉器官来感受的形象世界。不过，书
法艺术的形象世界并不是像建筑、绘画、雕塑那
样的具象的实体形象，而是一种具有某种精神内
涵和审美情感的抽象的意象性符号。而且，汉字
书法艺术的这种抽象的意象性符号的形象世界，
虽然不如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的形象世界那
么具有具象性和实体性，然而，比起其他拼音文
字的书写所组成的视觉信息，却更加具有形象性
和可感性。这是因为汉字本身的构成就是以象
形字和指事字的形象性为基础的，因而具有比任
何拼音文字都强烈得多的意象性，可以更多、更
强烈地唤起感受者的物象和表象。因此，汉字的
书写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其他拼音文字
的变形装饰最终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艺术性的
书写。

作为汉字书法艺术的存在方式，当代红学
家、书法家周汝昌在《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
义》中运用明末清初大书画家石涛（苦瓜和尚）的
“一画论”进行了阐释。这“一画”，非只绘画之源
头，实亦中国书法的“鼻祖”。当然，说是中国书
法的鼻祖，同时也就是汉字的鼻祖，无须逐处繁
词赘语。原来，远古上古，中华人有了语言，还无
文字。我们历世传说中伏羲氏“画卦”才是文字
的最早创意立象。我们从这儿已经有了一种提
示与启发。中国“从左向右”行的横画，就是中华
民族先人的一个最伟大的创造！这个创造之伟
大，以前的学者如汉代的许慎在《说文》中已发其
端倪。他说：“一”是“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
地化成万物。”石涛的“一画”论，应与老子的《道
德经》同参。石涛说：“太古无法，大朴不散。大
朴一散，而法生焉。法于何立？立于一画。”周汝
昌认为：“大朴”之思，来自老子。“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老子的巨大概括，指明的不单是
“道理”，也包括“画”的事情：重叠横画，就显出
“二”来；再加一画，即又成“三”……从“三”而繁
衍，则“万物”———也即“万象”都可以表示出来
了。是故，石涛也说，一画生万画，这就是“象万
物”的妙用。石涛说：“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
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
之法，乃自我立。”周汝昌认为：这个“一画”，便是
一切书画艺术的最基本的“因子”，必须认识它，
学习它，练习它———先学如何写好一条横画。
“一画”这条“线”，不但不同于无意识、随便地或
机械地“划”一个“道道”“杠杠”，甚至也不同于标

本图像画与建筑、机器的设计 “图纸”上的
“线”———那是一个单纯的“迹”，毫无内涵可言。
而我们说的这“一画”，却是一个“文化动作表
现”，其丰富内涵是含蕴而又流溢的，“外行”看不
出，内行却一目了然，感受深刻。［２］１１１－１１６这“一
画”，从本体论来看，就是书法之本原，这一画的
“文化动作表现”，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先人
所发明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自由创造的
实践，也就是所谓的汉字书写的笔墨实践的自由
创造；同时，也是由“一画”而千变万化，巧夺天
工，创造出来的举世无双，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书
法艺术。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把“仓
颉造字”视为“天雨粟，鬼夜哭”的破天荒之壮举。
而在文字发明之后的书法艺术的诞生，同样是一
种可以“天雨粟，鬼夜哭”的文化大创造，因为书
法艺术可以让我们的祖先能够以最为美好的文
字书写方式，与苍天、先祖进行交流、沟通，表达
敬意、愿望，传播和扩展先辈所积累的知识、道
德、思想、情感、意志，创造出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物阜民安、和谐美满的社会生活，开发人文民
智，启蒙人性本根，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充分实现
人的本质力量，以话语生产的自由实践为中介，
更有效地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逐步由必然
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因此，书法艺术可以简称
为“汉字的笔墨实践”或者“汉字笔墨的自由实
践”，而这个“笔墨”诚如周汝昌先生所说，它不是
什么“工具”“程式”等等理念可以论说的，“笔墨”
则是一个整体的气势、法度、格调、境界的总特
色；文笔的变化也常说“异样笔墨”。［２］１１９这就是
我们所理解的书法艺术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

二、书法艺术是社会生活的
时代精神、人类的精神风貌
和情感交流的反映

　　从认识论来看，书法艺术并不反映社会生活
本身的物象，而是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
创作主体的精神风貌、生命间性的情感交流。

所谓的认识论就是关于人类的认识的哲学
学问，即关于人类认识的根源、过程、组成要素以
及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等的哲学学问。由于西
方哲学和美学史上曾经于文艺复兴晚期发生过
所谓的“认识论转向”，其标志是法国哲学家笛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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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我思故我在”，把古代的自然本体论问题
（在的问题）转换为认识论的问题（思的问题），因
而１６世纪至１９世纪西方流行的主要是认识论
哲学和美学，即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哲学
和美学，把哲学和美学视为一种人类的认识和知
识，形成了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
突出了人类主观认识的研究以及主观意识对客
观现实的认识和反映等方面，重视人类认识在哲
学和美学中的作用，从而凸显了人类的主体性、
主观性、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西方近代认识论
美学的影响下，加上俄苏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识
论倾向的制约，中国现当代美学也出现了偏向于
认识论的文艺理论。这种认识论的文论，要么避
而不谈书法艺术的本质和本质特征，要么把书法
艺术的本质规定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然而，书
法艺术根本不可能以汉字书写符号来反映社会
生活，因为汉字的书写符号不可能再现和描摹出
现实生活的对象本身，即使是象形字和指事字也
不可能再现和描摹出现实生活的对象形象，只能
是大致地描摹出对象的线条符号存在，以指称这
个符号所代表的对象的意义。那么，最具有形象
性的象形字和指事字也不可能直接指称现实生
活的物像自身，而是通过符号的意象性来唤起相
关的物象或者表象，所以，书法艺术就不可能再
现和反映社会生活本身，而只能是通过汉字符号
所指称的对象的概念、意义来表现人们对现实生
活的情感态度。因此，尽管书法艺术的存在方式
可以属于造型艺术之类，可是它的造型却不是现
实对象的再现和描摹，只是现实对象的符号指
称，汉字符号所指向的不可能是现实对象本身的
所指，而是相关现实对象的概念和意义的所指。
所以，完全搬用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的文论和俄
苏列宁主义反映论文论的基本原理，是无法真正
揭示书法艺术的本质和本质特征的。

可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书法艺术
必然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也就必然要反映社会
生活或者某些社会生活方面。那么，书法艺术作
为一种以特殊的方块汉字符号意象或者线条意
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它所反映的就不
是社会生活的物象本身，而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社
会生活的时代精神和人类的精神风貌以及思想
感情的交流沟通。石涛曾说：“故山川万物之荐
灵于人，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苟非其然，焉能
使笔墨之下……一一尽其灵而足其神。”周汝昌

认为石涛的这段话在他的全部画论中，可谓重要
之极。周汝昌说：他以一位旷世绝才的大师的体
会而宣示于人，在他的认识中，山川万物皆有其
生命精神、气韵、丰致……无一“死物”；而人有蒙
养之灵，方能与山川万物所荐之“灵”相会相通，
如此最终竟能进到一种至美———此至美乃是人
所“尽”的“灵”与所“足”的“神”。而此灵与神，实
包天地万物与艺家所交感的精气灵魂，无限生
机、生意、生态、生趣乃至造化的“洪钧”之大德与
至美。斯为中国艺术论之一大升华，可谓直造根
源，不隔俗障。［２］２９０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书法艺术
像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那样“再现”和“描摹”社
会现实生活的物象本身，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
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认识论本质。也就是说，书
法艺术是通过社会生活的时代和主体的精神来
反映某一种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某一个人的精
神风貌，某一群人的情感交流。历史悠久的中国
书法艺术，以不同的“一画”变化的线条意象反映
出时代的精神，历代书法各有崇尚，所谓“晋人尚
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梁巘：《评书
帖》）［３］，即可见一斑。晋人尚韵：晋代书法流美
妍媚，风流潇洒，反映了士大夫阶级的清闲雅逸，
流露出一种娴静的美。唐人尚法：唐代书法法度
严谨，气魄雄伟，表现出封建鼎盛时期国力富强
的气派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具有力度美。宋人尚
意：宋代书法纵横跌宕、沉着痛快的书风，正是在
“国家多难而文运不衰”的局面下，文人墨客不满
现实的个性书法，以书达意，表达一种心境。元、
明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江河日下，反映
在书法上则是崇尚摹古，平庸无奇。三千年书法
艺术发展的轨迹清晰地标明了它与中国社会生
活发展同步，集中、强烈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
的不同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书品与人品具有密
切关系。西汉扬雄最早提出了“书为心画”［４］１１６

的英明论断，指明了书法艺术作品是书家思想、
感情、意识、德行、品藻的直接反映。类似的观点
世代相传，不绝如缕。北宋书论家朱长文在其
《续书断》中举例说：“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
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
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
为心画，于鲁公信矣。”［５］也就是说，颜真卿的端
庄雄健书法风格就是他的高风亮节的书法符号
的映射。清代文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
说得更明确：“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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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４］４０５他认为通过书法不
仅可以看出书家的“学”“才”“志”，而且可以想见
书家其人。人品好书品必定好。书家的笔延伸
着他的手指，运笔的疾厉、徐缓、飞动、顿挫、藏
露，着墨的浓淡、枯润、丰涸、明暗等等，都受书家
主观意识的驱遣，宣泄和抒发着他们的情感、情
绪、意志、意愿，可以说，书法是一种表现性很强
的造型艺术；书法作品不由自主地表现着书家个
人的生活感受、学识修养、个性气质、道德操守、
思想情感。这种时代和个性的“精、气、神”才是
书法艺术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折射。

三、书法艺术是天和人、虚和实、
动和静、情和理的对立统一

　　从辩证法来看，书法艺术是天和人、虚和实、
动和静、情和理等的对立统一。所谓辩证法是与
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相对立的思维方法，它不把事
物看成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把事物看作不断发
展变化的存在，它还把世界上的各种事物视为相
互依存、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相转
化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从实践辩证法的角度
来看，书法艺术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各个
矛盾对立的方面经过笔墨实践而达到对立统一
的有机整体。

书法，是运用毛笔的灵活多变性和水墨的丰
富层次性，在洁白柔润的纸张上留下汉字墨迹的
点、线、面，形成有意味的笔墨的黑白形式构成，
所以，书法是笔墨实践的构成艺术；书法还折射
着某一个时代的精神，反映着书家的人品格调、
精神风貌、思想品德、道德情操，因此，书法是一
种表现性艺术；书法还可以用于题辞、信札、笔
记，书写牌匾、地名、留言，因此，书法还是一种实
用性的艺术。总之，书法是综合了汉字符号的审
美形式构成性，汉字的形、声、义相统一彰显特定
时代精神、书家个性人格，交流生命主体间性的
表现性、汉字的表情达意的实用性的中华民族和
东方的独特艺术。书法艺术比较强烈而集中地
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书画同源”的书
法和绘画艺术，比较充分地显示出中国造型艺术
的写意性、主体性、伦理性，不同于西方的造型艺
术（建筑、雕塑、绘画）的写实性、客体性、科学性。
书法艺术与传统中国水墨画一脉相通，关系密

切。在宋元文人画出现以后，中国水墨画的笔法
讲究直接来自书法艺术的运笔规则，水墨写意的
墨色当彩、墨分五色完全与书法的行草意趣息息
相通。书法艺术的线条性和装饰性渗透到了中
国古代雕塑的内在机理：书法艺术的线条组合构
成了中国古代雕塑的纹理机制，书法艺术中篆书
的圆润和隶书的波折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雕塑
的造型装饰性。中国古代建筑的飞檐、斗拱等特
色构建似乎都可以从隶篆行草各体书法的笔法
间架中寻找到灵感启示，中国古代建筑从布局到
主体的梁柱结构，都讲究对称、均衡、主从、多样
统一等法则，园林建筑中的含蓄、借景等美学原
理，亭、台、楼、榭的空灵、飞动等审美趣味，仿佛
都离不开书法艺术的结体、章法、节奏、气韵等规
则章法的启迪。民间艺人和工艺匠人的书法练
习的童子功底也不同程度地烙印于剪纸、面人、
糖人、皮影、玉雕、牙雕、内画、鼻烟壶等工艺美术
和民间美术。书法艺术实质上就是中国美术之
魂，它辩证统一着中国艺术的辩证法精神。

书法艺术是“天人合一”的艺术。所谓“天人
合一”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的一种观念，它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主张自然是属人的自
然，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不可
分割的整体，艺术则是人文化的自然，是合乎自
然规律的人的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显
现。中国美学和艺术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天人
合一”的观念，而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又最为强
烈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和美学精神，成为
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和谐一致的中国艺术。其
一，书法艺术的基础和材料是汉字，而汉字就是
一种追求“天人合一”的中华民族的初民们的创
造，最为典型地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指出：“古者庖牺
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
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
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
而统其事。庶业其緐，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
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
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於王
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
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
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
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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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这里简述了汉字
的创造过程，应该大致上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接
着揭示了汉字的构成艺术，即“六书”：“《周礼》：
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
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
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武信是
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
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
事，令长是也。”［６－７］汉字的创造离不开中华民族
的始祖对大自然的认识，从大自然中取物观象，
然后有意或者无意地按照“六书”的法则来创制
文字。汉字的发明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实践
创造。其二，书法艺术的基本笔法就是一种“天
人合一”的辩证统一。最为简洁地总结了汉字书
法的笔法规则的就是所谓的“永字八法”。相传
为隋代智永或东晋王羲之或唐代张旭所创立的
“永字八法”，规定了书写楷书的基本法则。它代
表了中国书法中笔画的大体写法，分别是“侧、
勒、弩、趯、策、掠、啄、磔”八划。民国藏书家、书
法家诸宗元（１８７５—１９３２）在《中国书学浅说》中
简单明了地解说了“永字八法”：（一）点为侧（如
鸟之翻然侧下）；（二）横为勒（如勒马之用缰）；
（三）竖为弩（用力也）；（四）钩为趯（跳貌，与跃
同）；（五）提为策（如策马之用鞭）；（六）撇为掠
（如用篦之掠发）；（七）短撇为啄（如鸟之啄物）；
（八）捺为磔（磔音哲，裂牲为磔，笔锋开张也）。
他把楷书基本笔画的写法以自然事物和现象的
形象来加以描绘，这就充分地表明了书法艺术的
笔法恰恰可以视为人们取物观象、描线画符的过
程，也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统
一。因此，中华民族的书法以意象性符号书写出
了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面貌情状，每一个识字的
人都可以从一个字的笔画描摹之中领悟到汉字
能指的意义所指，从而在笔画符号与对象意象的
对立统一之中领悟汉字的概念意义，进而认识和
把握万事万物。这比一切拼音文字都能更好地
体现文字符号的“天人合一”的创造和理解。其
三，中国书法体现了中华民族古今相通的一种
“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中华先民早就认识到
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存在“阴阳”对转、互生共在
的关系，人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只有实现了“天
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的自身存在

才符合大自然的道理，才会有人的最佳生存状
态。一个“太极图”就形象地揭示了“天人合一”
的奥秘。中国书法艺术实质上就是要抽象出“物
象”特征及“物象”之间的和谐关系，融通天人之
际的同生共在，相互作用，阴阳对转，显现出人与
自然对立统一的“天人合一”。这恰恰就是中华
民族所孜孜以求的人与自然亲和、协调、一致的
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既要求书法家遵循汉字在
“法自然”的创造过程中形成的形体构成上的规
律性、规范性、同一性，又必须充分发挥主体能动
性，得心应手地创作出独特、具体、感人的书法作
品，显示出自己的独特审美个性，不同于他人的
道德情操，富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貌的人文精
神。这种人文精神还要求书法家的每一幅作品，
哪怕是反复多次书写同一字体、同一内容的汉
字，也必须在点、线的刚柔、轻重、粗细、穿插、节
奏，字形的肥瘦、势态，行式的宽窄、斜正，通篇的
风采、神韵等书法情状，尽显奇峰异彩，力戒雷
同，锐意创新，字如其人，字为心迹，出神入化，天
人合一。

书法艺术是“虚实相生”的艺术。其一，书法
艺术的“实”的方面是有形的、具体的、可感的，包
括用笔、结构、章法等内容的落实到位；书法艺术
的“虚”的方面是无形的、抽象的、体悟的，包括神
采、气韵、意境等内容的领会妙悟。一般而言，书
法的“实”的方面主要是笔墨书写技巧的反复实
践，熟能生巧的书写技艺是用笔、结构、章法等落
实到位的前提。书法的“虚”的方面则是依赖于
书家的道德情操、文化修养、审美情趣的日积月
累的修炼积淀。一幅优秀的书法艺术作品，就是
虚实结合，虚中见实，实中见虚，虚实相生，虚实
互显的笔墨创造实践的结晶。其二，中国传统书
画理论中所谓的“计白当黑”，就是处理虚实关系
的经验之谈和理论升华。所谓“计白”就是要求
重视利用“虚”“无”空间，以“无为”而为“有为”之
事；所谓“当黑”就是强调书画的“实”“有”整体和
效果，在“虚”“无”之中见出“实”“有”的整体和效
果；只有处理好了“虚”“无”空间，才能取得“实”
“有”的效果，取得“虚实相生”的美好整体和佳妙
的效果。其三，书法艺术的所谓“飞白”最为精彩
地凸显了“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一般说来，
书法艺术中字体为“实”，布白为“虚”，虚实相生
才可能“气韵生动”。然而，书法中有一种笔法叫
“飞白”，把“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推向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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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表现得淋漓尽致。飞白亦称飞白书。相传东
汉灵帝时修饰鸿都门，匠人用刷白粉的笤帚写
字，蔡邕见后，归作“飞白书”。笔画中丝丝露白，
像枯笔所写。［８］唐张怀瑾《书断》对“飞白”的解释
是：“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王隐、
王惜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
径丈，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字宜轻微不
满”揭示了飞白的尺度，强调笔画中的留白。在
本属于书法之“实”的字体里创造“虚”的空白，尽
情地施展出了笔画美，改变文字的书写节奏，造
就作品虚实相间、虚实相生的整体美。

书法艺术是“动静结合”的艺术。唐代书法
家虞世南在《笔髓论》中说：“字虽有质，迹本无
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
常不主。故知书道元妙，必资于神遇，不可以力
求也。机巧必须以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
者，如目之视也。为目有止限，由执字体也。既
有质滞，为目所视，远近不同。如水在方圆，岂由
乎水；且笔妙喻水，方圆喻字，所视则同，远近则
异。故明执字体也。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
非心，合于妙也。且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
笔传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
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琴轮音，妙响随意而生，
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
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９］２３２其
一，书法的静态造型在人们的想象中可以转化为
动态的气韵美。从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来看，一
部书法作品就是实际书写的一个个方块汉字，它
们从表面上看似乎都是在空间展开的静态符号
形象，可是，当一个个方块汉字通过空间的节奏
铺陈开来时，它们仿佛就被在时间的展现中赋予
了生命活力，变成了飞扬灵动的书法艺术整体。
不仅行书和草书本身的动势和力感，就是方方正
正的楷体正书，也会被灌注一股生气，成为“气韵
生动”的动感活体。因此，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书
家一笔一划地书写下来，是一种历时性的动态铺
陈，然而，当最后一笔落定墨色纸上，每一个方块
汉字就都是一个静态的造型，从而动静结合，充
满了生气活力。从欣赏的角度来看，观赏者面对
的是一个个静态的方块汉字，可是，当你“从右向
左”或者“从上向下”看去的时候，每一个方块汉
字就会流动起来，连接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生
命整体。不仅那些本身龙飞凤舞的行草或者字
字勾连的动态书写，就像方正刚劲的颜体大字，

也就会由于眼随字动的节律而由静而动，动静结
合成为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符号意象。刘熙载
《艺概·书概》中写道：“正书静以治动，草书居动
以治静。”［４］４０２汉字书法艺术的不同字体都是动
静结合的整体，充分体现了动静的艺术辩证法。
其二，书法讲究笔力和笔势，赋予了静态的字形
以动态的力量。笔力和笔势都包含着运动的因
素和力量，不过，笔力重在笔法运动的力度，而笔
势则重在笔法运动的方向，笔力赋予字形的笔画
以立体感和强劲感，笔势则强化了每一个字的笔
画与笔画之间以及各个汉字之间的连贯性和流
畅性。这样就形成了每一个汉字之间以及每个
汉字的每一笔画之间的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
静结合的气韵美和节律美；让人感受到汉字书法
艺术的寓动于静，化动为静，动静相宜，动静互转
的艺术辩证法。其三，中国的书法艺术还讲究静
中之动，让人在静中感受到律动，形成书法艺术
的动静结合。东汉书论家蔡邕在《笔论》中就说
过：“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
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
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
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４］１３４唐代书论家
在《书谱》中也说道：“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
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
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
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
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
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
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
内，殊衄挫于毫芒。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
不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
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
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９］２３９这些生动
的比喻，都是要求书家在书写书法作品之时，应
该从自然事物之中去领悟每一个汉字的动态和
动势的生命活力，把它们的线条化为静态的书
体，然而每一个静态的书体之中都蕴涵着自然的
节奏，生命的律动，汉字的气韵，静中见动，字迹
飞舞，神思飞扬。这不仅是书家的文化修养和审
美情趣的修炼、积淀，也是观者的知识情趣和神
与物游的自由发挥。

书法艺术是“情理融汇”的艺术。任何艺术
都是情感的表达抒发，没用情感，艺术也就消失
了。书法艺术当然也不例外，只是书法艺术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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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本质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情理融
汇”的表达抒发。其一，书法艺术是一种意象符
号的抒情艺术，因而内在地包蕴着概念的理性因
素。书法艺术不同于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造
型艺术，并不是依靠自身所塑造的具体形象来抒
发表达情感，而是以一种意象符号来抒发表达情
感。汉字的意象符号并不能直接、直观地引发人
们的情感，而是以一种概念的、理性化的符号意
象来唤起人们的相应物象或者表象，借以表达抒
发感情。因此，汉字书法艺术的情感表达并不是
纯粹的情感抒发，而是经过概念化和理性化的情
感抒发，直接就具有了某种一般性和普遍性，而
不是单纯的个性化的情感表达。孙过庭的《书
谱》写道：“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
惨，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原夫所
致，安有体哉！”［９］２４２孙过庭把书法的抒情方式与
诗歌（《风》《骚》）相类比，表明书法和诗歌都是语
言文字的艺术，其抒情方式就必然带有语言文字
的特征。语言文字的抒情特征，一是它的间接
性，二是它的概念性。书法艺术必定要通过文字
的书写唤起相应的意象（内心中的物象或者表
象），然后才能借此意象性符号所唤起的物象或
者表象来抒发情感。在文学中，这个特点就是所
谓的“形象的间接性”。由于书法艺术抒情的方
式是运用符号意象，而语言文字符号本身就是一
种抽象化的概念表达，因而书法的表达情感就是
一种概念化的或者理性化的抒情方式。或者说，
书法艺术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具有一般性或者
普遍性的“情理融汇”的情感。比如，我们许多人
请书法家书写的座右铭或者匾额题辞就是一种
“情理融汇”情感的表达。写一幅“见贤思齐”“天
道酬勤”“吃亏是福”“难得糊涂”“业精于勤荒于
嬉”等等，都是如此。张怀瓘《议书》说：“夫翰墨
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见其志，览之即令了
然，若与会面，则有 智 昏 菽 麦，混 白 黑 于 胸
襟。”［９］３５７书法艺术的抒情是意中之情，理中之
情，是符号化的情感抒发。其二，书法艺术的载
体是汉字，汉字是一个形、声、义相统一的整体，
因而汉字书法艺术的抒情就包含着字词的深邃
表意，不光是形、声的感性因素决定着书法艺术
的情感表达，汉字的意义也决定着书法艺术的情
感抒发，因此这种书法的情感抒发就必然是“情
理融汇”的情感表达。比如，我们在厅堂或者书
房里挂上一幅“忍”字中堂或者条幅，书家的线条

的圆润、藏锋，墨色的浓厚、丰润，当然可以表达
出这幅书法作品的内敛、韬晦的情感，然而，最终
还是离不开人们对“忍”字的“心字头上一把刀”
和“忍耐”“克制”等汉字意义的理解而表达的情
感。我们欣赏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和苏轼
书写的《前后赤壁赋》，不仅可以从整幅书法作品
的线条、墨色、章法来体验作者的情感表达，从根
本上，我们还是要完全理解了诸葛亮的《前后出
师表》和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的文章本身所表达
的意义，我们才能最透彻地体悟到书法作品所表
达的情感。岳飞文武全才，能诗善书。前后《出
师表》的书法，一气呵成，行草字体，酣畅淋漓，总
体观之，如凤舞龙飞，电闪雷劈，静心细察，则银
勾铁画，抑扬顿挫。字体笔画，大小间之，轻重互
依，粗细错落，疾徐有致，驻引随意，运奇就态，无
所不适；其纵横挥洒，如策马入阵，驰骋疆场，宛
若岳飞怒发冲冠，英气雄姿，威震金兵，吓破敌
胆。除此之外，我们同时还必须了解，《出师表》
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以酬先
主遗愿，出师北伐前给后主刘禅的陈情奏事的文
书，文章充分体现了他忠于先主刘备，辅佐后主
刘禅成就大业的政治主张，表明了他矢志收复中
原，统一中华大地的抱负胸怀。这样结合起来，
从文章的理解来体会文字书法的情感抒发，就可
以见出岳飞的决战中原、击溃金兵、收复大好河
山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从书法的笔墨、间架、章法
的整体中，了解岳飞的书法所表达的爱国情怀和
决战疆场的坚定信心。《前赤壁赋》一文记述了
神宗元丰五年（１０８２）七月十六日，苏轼与友人乘
舟游览黄州城外赤鼻矶的风景，遥想八百多年
前，三国时代东吴孙权大破曹操魏军的赤壁之
战，有感而发，表达了苏轼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和
乐观豁达的胸襟。同年十月旧地重游，又写了一
篇《后赤壁赋》，兩文前后照应，传诵不绝，遂成中
国文学史上的绝唱杰作。苏轼自书己文，成就书
法瑰宝。此卷行楷写就，笔法紧密，结字矮扁，墨
色丰润，架构沉厚，是苏轼中年时期不可多得的
用心得意之作。此赋所书，笔锋正力遒劲，入木
三分，欲透纸背；字形宽厚丰腴，全力凝聚，敛进
筋骨，仿佛“纯绵裹铁”。书写笔力闪烁于锋芒、
挑踢、转折之中，俨然目光神采奕奕，顾盼流观，
显现于方正阔面之间。苏轼有意选用行楷书写，
显得气息静穆深远。明代董其昌盛赞此赋“是坡
公之《兰亭》也”。王羲之的《兰亭序》，是旷代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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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诗情画意之中渗透玄理妙机，《前赤壁赋》
与《兰亭序》比肩而立，意存高远，融情于理，理阐
浓情。苏轼与王羲之都是绝代奇才，胸襟旷达，
灵魂高洁，伯仲之间，日月同辉。王羲之的行书
《兰亭序》，展现了他的风神萧散、不滞于物的襟
怀，而苏轼的行楷《前赤壁赋》，显现了他的情驰
神纵、超逸优游的心神。光是书法艺术本身的情
感表达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只有参透了《前赤壁
赋》的文学意蕴，书法艺术的深刻含义和丰沛情
感才可能完全把握。《赤壁赋》通篇贯串寓情于
景，主景为“风”和“月”，衬景是“山”和“水”，全文
紧扣风、月的描写来展开议论和抒情。开卷就是
风、月之景，文中风、月形象反复再现。“击空明
兮溯流光”之歌，由景的描绘转折论说达情。有
客伤感于曹操的“月明星稀”而开始议论抒情，最
终结响于“抱明月而长终”“托遗响于悲风”的悲
哀，始终不离“风”“月”二字。苏子的对答，亦入
论乎清风、明月：“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
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一以贯之，不绝如缕的景物描绘，不仅构筑了俨
然一体、精湛缜密的文气结构，而且促进了全篇
感情脉络的沟通贯穿、起伏变化。作者旷达、乐
观情状的外观，起始于景物描绘；“空明”“流光”
之景生发出“扣舷而歌之”状态，由“乐甚”过渡到
“愀然”；客人于风月中寄悲哀，情绪转入低沉消
极；最后，从眼前的明月、清风的感兴，又引发万
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心中的感伤消释
于清风明月。反复穿插的景物，虽重复却并不拖
沓，反倒表现了人物的悲喜消长，再现了作者矛
盾的心理变化，最终完美统一了文章的诗情画意
与议论理趣，情中见理，理中显情，相得益彰。全
文借景取理，依理述志，情景交融，情理融汇。景
物贯串通篇，风和月为主，山和水为辅，通过对风
和月的描绘来展开议论和抒情，景物、情感、议论
水乳交融。作者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表现得层
次清楚，层层深入：首先描写大江月夜泛舟，饮酒
赋诗，主客人都忘怀世俗，沉浸在美景之中，心情
快乐；其次凭吊历史兴衰和古人兴亡，生发人生
短促、变动不居的感喟，因而深陷现实泥淖，抑郁
苦闷；最后参悟世道变与不变的哲理，领会人类
万物永恒存在的真谛，抒发旷达乐观的人生态
度。写景、抒情、说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只有这样将文章与书法结合起来领会，我们才能

够真正体悟到苏轼的豁达乐观的情怀。其三，书
法艺术的笔法、墨色、间架、结构、章法等表情手
法并不是纯感性的，而且也是融理于情之中的，
所以人们欣赏书法必须经过理性的思索，或者说
抒情中积淀和融汇了理性因素。东晋书法家卫
夫人在《笔阵图》中对于执笔和用笔的方法与情
感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她说：“有心急而执笔缓
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
心手不齐，意后笔前者败；若执笔远而急，意前笔
后者胜。又有六种用笔：结构圆备如篆法，飘飏
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
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然心存委
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９］１６１这里说
的是执笔和用笔对情感表达是有关键作用的，但
是，书家必须在书写之前有恰到好处的理解，才
可能达到巧妙抒发情感的目的，所以书法艺术的
技法本身的表情功能，是要依靠书家的“意在笔
先”的理解和领悟。梁武帝萧衍《答陶隐居论书》
谈到“运笔用墨”也说道：“夫运笔邪则无芒角，执
笔宽则书缓弱，点掣短则法臃肿，点掣长则法离
凘，画促则字势横，画疏则字形慢，拘则乏势，放
又少则，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
钝，比并默然任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扬得所，趣
舍无违，值笔廉断，触势峰郁，扬波折节，中规合
矩，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婉
婉暧暧，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适眼合
心，便为甲科。”［９］２１１这也说明，笔墨之道，是需要
书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去理解、体验、总结出
来的，然后才可能在运笔用墨之中恰如其分地表
达思想情感。换句话说，笔墨之类的技法并不是
自然而然地对应于某种固定的情感表达，而是书
家在笔墨实践中体验、理解、总结出来的，是一种
理性化、规律化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一种“融理于
情”的表达方式。中国书法主张“法自然”，书家
必须从自然之中领悟笔墨之道。虞世南《笔髓
论》“释草”说：“草即纵心奔放，覆腕转蹙，悬管聚
锋，柔豪外拓。左为外，右为内。起伏连卷，收揽
吐纳。内转藏锋也，既如舞袖挥拂而萦纡，又若
垂藤樛盘而缭绕。蹙旋转锋，亦如腾猨过树，逸
虬得水，轻兵追虏，烈火燎原。或体雄而不可抑，
或势逸而不可止。纵于狂逸，不违笔意也。羲
之云：透嵩华兮不高，逾悬壑兮能越。或连或
绝，如花乱飞，若雄若强，逸意而不相副，亦何益
矣。但先缓引兴，心逸自急也。仍接锋而取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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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尽则已。又生族锋，仍豪端之奇，象兔丝之萦
结，转剔刓角，多钩篆体，或如蛇形，或如兵阵。
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矣。谓如水火，势多不
定，故云字无常定也。”［９］２３２由此可知，草书的写
法并无定法，而是靠书家与自然相悟之中逐步
形成的，而且变化万千，其要义就在于书家参悟
自然的深浅广狭。所以草书的纯粹传情之作，
亦渗透着书家参悟自然的迁想妙得，才能得到
融理于情的情感表达，启发人们由情入理，顿悟
自然之道，情溢自然万物之中。

古人说：“一阴一阳之为道。”中国古代《周
易》所宣讲的朴素辩证法，一阴一阳，相辅相成，
相生相克，相摩相荡，构成事物变化发展的自然
之“道”。书法美学范畴中的刚柔、动静、巧拙、
方圆、虚实、聚散、正奇、大小、浓枯、燥润等等，
即是化生于“道”。阴阳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相
互依存，相互转化，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书法艺
术的发展与变化。书法看上去是简约之极，它
只有墨色、线条和章法三大因素，可是书法的抒
情达意的表现力却是丰富多彩的。在墨色方
面，书法可以浓淡枯润，以黑间白，以白当黑，墨
分五彩，变化无尽。在线条上，书法可以动静结
合，张弛相配，姿态万千，神韵无尽。在章法上，
书法如音乐节奏，可以疾风暴雨，可以牧笛悠
悠，不可穷尽。因此，书法艺术是中国艺术精神
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艺术的辩证法的集大成
者。

四、书法艺术是利、真、善、美、圣
的超越和融合的整体价值

　　从价值论来看，书法艺术是利、真、善、美、圣
的超越和融合的整体价值，以超越功利性（利）、
融汇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真和善）的美，达到出
神入化的神圣性（神圣）境界，感天地而泣鬼神。

所谓价值论是研究事物的价值属性的哲学
学问，价值是事物能否满足人们的需要的属性；
凡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的事物就是有价值的，
或者说具有正价值；凡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的
事物就是无价值的，或者说具有负价值；根据人
们的需要的不同，即实用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
要、相属需要、尊重需要）、认识需要、审美需要、
伦理需要、宗教需要，事物的价值相应也可以分

为：利（利益）、真、善、美、圣（神圣）。就汉字而
言，最早汉字是为了记录、交流、传播信息以满足
人们的实用需要，是具有利（功利、利益）的价值
的事物；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不断扩大和发
展，汉字就逐步成为满足人们的认识需要、审美
需要、伦理需要的事物，就有了真、善、美的价值；
所谓真就是汉字的合规律性，也就是汉字的真理
性（记录和传播知识）；所谓善就是汉字的合目的
性，也就是汉字的伦理性（记录和宣传政治和道
德）；所谓美就是汉字的审美性，也就是汉字的真
和善的形象显现，或者说是汉字的合规律性和合
目的性相统一的形象显现。这些都是汉字的现
实价值。汉字还有一种人们所幻想出来的非现
实的价值，即满足人们的宗教需要的圣（神圣）的
价值。汉字的神圣价值很早就在文字发明之初
已经表现出来，这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仓颉造字”
中所说的“天雨粟，鬼夜哭”以及后来长期流传
的白纸黑字的神圣性。从汉字的实用性和神圣
性到汉字的认识性和伦理性再到汉字的审美
性，汉字的演变过程显示出汉字由一般实用的
或者与神交流的功利性和神圣性的事物，演变
成为记录、交流、传播知识和真理以及道德和政
治的科学性和伦理性的事物，最终演变为超越
实用需要、宗教需要、认知需要、伦理需要的审
美需要的对象，具有超越利、圣、真、善等价值的
审美需要的对象，从而具有扬弃利、圣、真、善等
价值的审美价值，即具有美的价值的书法艺术。
在文字初创之时，汉字书写和书法艺术就已经
以超越功利性（利）、融汇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
（真和善）的美，达到出神入化的神圣性（神圣）
境界，感天地而泣鬼神。

我们认为，书法艺术是从实用性的汉字书写
和神圣性的汉字祭祀，逐步演化为以真、善、美的
价值为主的书法艺术的结果，书法艺术应该是一
种真、善、美相统一的汉字书写艺术。也就是说，
书法艺术是汉字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
的形象显现。换句话说，汉字书法艺术的价值本
质就是真和善相统一的美，它必须一方面是合乎
汉字的规律性的书写，另一方面它又应该是合乎
汉字的目的性的书写；当汉字的合规律性与合目
的性相统一而显现为一种汉字形象的时候，汉字
书法艺术的美也就产生了，美的汉字书写也就成
为书法艺术。尽管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汉字书
法艺术的价值本质主要是美的价值，然而美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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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善的统一，所以汉字书法艺术的价值本质也就
内在地含蕴着真和善，因而是真、善、美的统一。
与此同时，利和圣的价值在中华民族的社会实
践过程中是被超越了，并不是被摒弃了，而是被
扬弃了，即既被保留着，又被隐藏着，所以，汉字
的实用性和神圣性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了，而是
内在地隐含着，作为汉字书法艺术的深层基础。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汉字书法艺术，既是真、善、
美的统一，又是美的艺术类型；既是超越功利性
的审美笔墨实践，又是承载汉字的实用功利作
用和宗教神圣功能，以及科学认识功能和政治
道德功能的综合笔墨实践。因此，汉字书法艺
术是一种超越和融合了利、真、善、美、圣的价值
整体。

总而言之，汉字书法艺术是汉字的表意性符
号和时间构成与汉字的线条的“一画”变化及其
空间构成相统一的，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

创作主体的精神风貌、生活间性的情感交流的，
天和人、虚和实、动和静、情和理等对立统一，超
越和融合了利、真、善、美、圣的整体价值的，汉字
的笔墨纸张的自由书写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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